2015年江西省卫生计生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具备正高级资格，并已受聘正高级职称，按下列条件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。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不受四级岗位聘用年限限制，直接申报三级岗位： 
1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； 
2、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； 
3、国家级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人选者； 
4、省委、省政府有突出贡献人才；
5、“赣鄱英才555工程”入选者。
（二）聘任四级岗位满1年、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： 
1、省卫生系统高层次人才人选； 
2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； 
3、省卫生计生委（省卫生厅）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； 
4、省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入选者。 
（三）聘任四级岗位满3年、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：
1、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三等奖（及以上）； 
2、获得省（部）级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前10名）或二等奖（个人排名前8名）或三等奖（个人排名前5名）。 
3、国家863计划项目，或国家973计划项目，或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，或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，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排名前2名；
4、国家重点建设学科、卫生部临床重点建设学科的负责人，或博士生导师；
5、为省内同行所公认，在卫生计生工作第一线取得突出成绩，医术高超，多次成功地治愈疑难、危重病症，或在较大范围多次有效地预防、控制、消除疾病流行，或为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特殊人才。
